附件（二）
搬迁服务要求
1、供应商为设备清单内2台设备提供移机服务，移机内容包含：设备拆卸、包装、设备整机进行整体搬迁至指定地点；在符合设备正常使用要求下进行设备的安装、定位；设备安全检查，设备检验校准，系统调试影像质量检查，确保设备正常工作状态。
2、供应商成交后应自行提前勘察现场，根据场地情况免费提供新机房施工图纸或布局图，制作完整的移机方案。
3、供应商须具备齐全的专业搬迁工具。
4、供应商需对拆机产生的所有部件做好防水、防尘、防撞包装。
5、在移机安装期间，由供应商责任造成的配件破损、丢失，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，所更换配件应为全新原厂配件；移机造成的设备性能异常，不能满足医院使用要求，由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。
6、装机完成后提供装机调试报告，与医院现有诊疗系统连通，确保装机合格（符合质控要求）；设备移机后需确保性能不低于移机前性能（如图像成像等）。
7、移机前检查确认设备完好状态，并且严格按照移机方案实施。移机完成后，保障不低于30天的正常运行，确保不发生因搬运导致的继发性设备故障。
8、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5个日历天内完成搬迁服务。搬迁后设备若不能恢复正常使用，我院有权利邀请有技术实力的相关公司服务，其中的相关费用应当由中标公司承担，服务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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